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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安会MSC.547(107)决议

(2023年 6月 8日通过)

《2009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》

（2009年MODU规则）修正案

海上安全委员会，

忆及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》关于本委员会职能的第28(b)条，

注意到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继续在国际上移动和营运，

忆及大会在以A.1023(26)决议通过《2009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》（2009
年MODU规则）时，授权本委员会在考虑到设计和技术的发展，并与各相关组织协商后，

对2009年MODU规则进行相应修正，

还忆及根据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第II-1/3-5条，所有船舶（不包括MODU）
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，

认识到2009年MODU规则第2.10.3条涉及禁止使用含有石棉的材料，适用于建造时的新

平台，但不涉及现有MODU上的新装材料，

在其第 107届会议上，审议了船舶设计和建造分委会在其第 9次会议（2022年 1月 23
日至 27日）上的建议案，

1 通过2009年MODU规则修正案，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；

2 提请所有相关成员国采取适当行动使所附的2009年MODU规则修正案在2024年1月
1日前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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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2009年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》

（2009年MODU规则）（A.1023(26)决议）修正案

第 2章
构造、强度和材料

1 第 2.10节替换如下：

“2.10 材料

2.10.1 平台建造应采用钢材或具有主管机关接受的性能的其他适当材料，并考虑到平

台预定作业区域的极端温度。

2.10.2 在平台的设计和建造中，应考虑尽量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，并应便于有害材料

的循环利用和清除。
①

2.10.3 所有MODU应禁止新装含有石棉的材料。
②

① 参见本组织 A.962(23)决议通过并经修正的《拆船指南》（参见 A.980(24)决议）。

② 参见《对实施 2009年 MODU规则第 2.10.3段、1989年 MODU规则第 2.8.2段和 1979年 MODU规

则第 2.7.2段的统一解释》（MSC.1/Circ.1671通函）。


